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惑
——早上9点，正居家赶工，突然头
晕心悸；晚上 6 点，下班顺路买个
菜，却被电动车撞了……这些“非典
型”时刻受的伤，到底能不能算工
伤？别着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
院将结合法律规定与具体情形，带
你看懂工伤认定的要点，依法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这些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法条链接：《工伤保险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
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
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
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
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
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这些情形，可视同工伤

法条链接：《条例》第十五条：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
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
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
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
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认定核心：
“三工”要素缺一不可

工伤认定一般需满足“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个要素，且三
个要素之间应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

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包括法律
规定的时间、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
用人单位规定的时间、完成用人单位
临时指派任务的时间、加班时间以及

在工作时间前后所做的预备性或收
尾性工作占据的时间。简单来说，只
要你是在为用人单位工作的时段，都
属于工作时间的范畴。【法条链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三）》(以下简称《意见三》)第一条规
定：《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
的“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
属于法律规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要求
职工工作的时间。包括但不限于：
（1）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2）劳动合
同约定的工作时间；（3）用人单位规
定的工作时间；（4）完成用人单位临
时指派或者特定工作任务的时间；
（5）加班时间。

工作场所。工作场所不仅包括
用人单位内部的区域，还扩展到因工
作需要而前往的其他区域，如客户公
司会议室、居家办公场所（经雇主同
意）、因工作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
间的合理区域等。【法条链接】《意见
三》第二条规定：《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的“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
否属于与职工履行工作职责相关的
区域以及因履行工作职责所需的合
理区域。包括但不限于：（1）用人单
位能够对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2）职工为
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单位以
外的相关区域；（3）职工因工作来往
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
所之间的合理区域。

工作原因。履行工作职责与所
受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条链
接】《意见三》第三条规定：《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的“因工作原因”的认定，
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其所
受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但
不限于：（1）因从事本职生产经营活
动受到伤害；（2）因完成用人单位指
派的工作受到伤害；（3）因维护用人
单位正当利益受到伤害；（4）工作期
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必需的基本
生理需要受到伤害，不包括完全因个
人原因造成的伤害。

特殊场景的工伤认定

场景一：上下班途中
【法条链接】《意见三》第七条规

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
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
的合理路线，属于上下班途中。包
括：（1）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

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2）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3）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
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4）其他属于在合理
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合
理时间、合理路线的确定应结合日常
上下班的周期性、相对固定性等统筹
考量，但不包括休假等属于开展个人
活动或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
线。但需注意，上下班途中只有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才
能认定为工伤，且“非本人主要责任”
需以公安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
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

场景二:居家办公
【法条链接】《意见三》第九条规

定：职工按照单位安排居家办公，有
充分证据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确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应因
在家工作而影响认定工伤。但利用
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进
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
性的，不应视为工作原因。居家期间
突发疾病是否属工伤，应综合考量岗
位要求、工作任务安排、工作强度及
是否明显占用休息时间等因素。

场景三:不得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法条链接】《条例》第十六条规

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
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
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法官提醒：工伤认定始终围绕
“因工受伤”这一原则。随着工作形
态日益灵活，法律也在不断适应新情
况，细化认定标准，致力于为劳动者
提供更全面的保障。了解相关规定，
不仅有助于在争议中明确权利义务，
更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基
础。在此，建议大家：工作中多一分
留意，合理安排工作节奏，注意保留
工作任务、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事
故后多一步准备，受伤后及时就医并
保留相关证据，包括事故认定、医疗
记录、工作相关的沟通痕迹等；维权
时多一点信心，如果对工伤认定存在
疑问或争议，记得依法、及时主张权
利，法律始终是你坚实的后盾。生活
奔忙，愿您劳有所保，出入平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让孩子接受游泳培
训，吴女士于 2025 年 5 月
15日与某健身馆签订服务
合同，并支付课程费 2999
元，购买了20节游泳课程，
双方约定由指定教练提供
培训服务。然而，在吴女士
带子女首次上课时，健身馆
在未提前协商或告知的情
况下，单方面更换了原定教
练。由于新教练的教学方
式导致原告孩子产生恐水
心理，无法继续接受培训。
当天，吴女士向健身馆提出
终止合同并要求全额退
款。健身馆虽同意解除合
同，但仅同意退还1000元，
主张合同中存在相关扣费
条款。吴女士认为健身馆
单方变更教练的行为构成
违约，且相关扣费条款属于
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格
式条款，应属无效，遂诉至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请
求判令解除合同、健身馆退
还预付课程费2999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

法官了解案情后，梳理
出本案的两个争议焦点：
一、健身馆单方更换教练的
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并足以
导致合同解除；二、健身馆
主张仅退还1000元是否有
合同及法律依据。关于第
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
在预付式服务合同中，特定
的服务提供者（如教练、教
师）往往是消费者选择服务
的重要考量因素，构成合同
的核心内容。健身馆作为
专业的健身服务机构，在未
与原告协商一致，亦未提前
告知的情况下，擅自变更教
练，属于对合同重要内容的
单方变更。该变更直接影
响了培训的连续性与适应
性，导致未成年消费者产生
心理障碍，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已构成根本违约。关于
第二个争议焦点，健身馆主
张合同中存在允许其单方
扣费的条款，此类条款系健
身馆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
定，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原告

协商，属于格式条款。健身
馆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就上
述扣费条款履行了明确的
提示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
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健
身馆仅同意退还1000元的
主张，缺乏有效合同依据。

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
被告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
在未与消费者协商一致的
情况下，擅自变更教练，属
于对合同重要内容的单方
变更，直接影响合同目的的
实现，构成违约。原告据此
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
人本着自愿、合法的原则，
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解
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游泳
培训服务合同；二、被告于
调解协议确定日期前向原
告一次性返还课程费人民
币2699元（扣除课时费与
暂停费）。法院依法对上述
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法官说法：餐厅充值
送金额，美容院套餐有优
惠，健身房办年更便宜……
预付式消费已经成为一种
常见的消费方式。而在预
付式消费模式中，消费者预
先支付费用，经营者按期提
供服务，消费者处于相对弱
势地位。对此，法官提醒广
大消费者：一是购买预付式
服务时，务必将商家口头
承诺落实为书面约定，留
存好合同、付款凭证等材
料；二是履约过程中，若遇
商家单方变更服务内容、
降低服务标准等情形，应
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明确
提出异议；三是协商维权无
果时，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
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法
官也告诫经营者，开展预付
式服务应坚守诚信经营底
线，变更服务核心内容须征
得消费者同意，对格式条款
履行充分提示、说明义务，
共同营造诚信公平、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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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教练换人了，
可以退课退费吗？工伤认定不踩坑 这份指南请收好！


